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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Bossin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及二零零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714,592 700,365
銷售成本 (381,015) (380,066 )

毛利 333,577 320,299

其他收入 3 3,709 2,336
分銷成本 (265,171) (255,197 )
行政開支 (75,558) (66,854 )
其他營運開支 (24,900) (33,794 )

營運虧損 4 (28,343) (33,210 )
融資成本 5 (2,556) (1,840 )

除稅前虧損 (30,899) (35,050 )
稅項 6 (2,116) (201 )

股東應佔淨虧損 (33,015) (35,251 )

重估儲備撥還 7 – 202

每股基本虧損 8 (6.42仙) (9.67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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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賬）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35,727 131,531
已付按金 44,186 44,491

179,913 176,022
流動資產
存貨 269,981 124,577
應收賬款 9 43,971 41,112
應收票據 12,896 12,988
已付按金 23,171 20,79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25,599 10,366
可收回稅款 496 6,213
逾三個月到期之定期存款 2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8,251 173,454

474,365 389,5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賬項 10 205,645 109,313
應付票據 24,606 12,337
計息銀行貸款及透支 82,477 60,026

312,728 181,676

流動資產淨值 161,637 207,824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341,550 383,846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45,000 55,000
遞延稅項 684 658

45,684 55,658

295,866 328,18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51,431 41,145
儲備 244,435 287,043

295,866 32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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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業務之淨現金流出 (53,009) (22,802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2,335) (32,955 )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759 15,30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 (93,585) (40,450 )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1,307 73,664

外㶅兌換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56 (42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978 33,17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60,742 33,363

定期存款 17,509 –

銀行透支 (273) (191 )

77,978 3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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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股份 資本 繳入 重估 外㶅 儲備 保留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盈餘 儲備 波動儲備 基金 溢利 總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過往呈報 41,145 48,495 740 99,175 – 8,152 1,183 133,298 332,188

前年度調整：

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

－確認僱員未享用

有薪休假 – – – – – – – (4,000 ) (4,000 )

重新列賬 41,145 48,495 740 99,175 – 8,152 1,183 129,298 328,188

發行紅股 10,286 (10,286 ) – – – – – – –

海外附屬公司㶅兌調整 – – – – – 693 – – 693

期內股東應佔淨虧損 – – – – – – – (33,015 ) (33,015 )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51,431 38,209 740 99,175 – 8,845 1,183 96,283 295,866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過往呈報 27,430 – 740 99,175 13,915 8,281 – 172,846 322,387

前年度調整：

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

－確認僱員未享用

有薪休假 – – – – – – – (4,000 ) (4,000 )

重新列賬 27,430 – 740 99,175 13,915 8,281 – 168,846 318,387

期內折舊引致之變現 – – – – (202 ) – – 202 –

海外附屬公司㶅兌調整 – – – – – 589 – – 589

期內股東應佔淨虧損 – – – – – – – (35,251 ) (35,251 )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27,430 – 740 99,175 13,713 8,870 – 133,797 28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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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

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除下述各項外，編製此中期財務

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

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a) 於編製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首次採納下列新頒佈或經修

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1條（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

會計實務準則第11條（經修訂） ：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條（經修訂） ： 「現金流轉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經修訂） ： 「中期財務報告」

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 ： 「僱員福利」

(b) 自本期間起，本集團已更改存貨撥備政策，以減低對滯銷存貨作出撥備所用之比

率。此舉構成會計估算之變更。董事認為，經修訂之比率更能準確地反映存貨之

可變現淨值。此等變動乃往後運用並導致期內對滯銷存貨所作之撥備減少約港

幣13,627,000元。

由於採納此等新頒佈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已納入中期

財務報表內，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及分類資料則按此等新頒佈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

則之新規定作出修訂。除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外，採納上述新頒佈及經修訂之會計實

務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構成影響。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僱員累積有薪休假的費用應被確認為開支，並按本集團預

計因截至結算日累積未享用權利而須額外支付之金額計算。此會計政策之變動已予

追溯處理，導致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保留溢

利及資產淨值減少港幣4,000,000元，而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淨

值及兩期呈報之股東應佔淨虧損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載列於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及分類資料內之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

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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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鑑於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主要源於成衣零售及分銷業務，故並無提呈本集團按業務
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虧損）分析。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本集團按地域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虧損）分析，
連同二零零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一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一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一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一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一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向外間顧客
銷貨 337,199 405,958 187,883 92,296 125,315 119,870 64,195 82,241 714,592 700,365

其他收入 1,301 (265 ) 713 1,744 331 – 11 8 2,356 1,487

總收入 338,500 405,693 188,596 94,040 125,646 119,870 64,206 82,249 716,948 701,852

分類業績 (18,513 ) (32,663 ) (2,045 ) (1,463 ) (9,944 ) (5,409 ) 806 5,476 (29,696 ) (34,059 )

利息收入 1,353 849

營運虧損 (28,343 ) (33,210 )
融資成本 (2,556 ) (1,840 )

除稅前虧損 (30,899 ) (35,050 )
稅項 (2,116 ) (201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虧損 (33,015 ) (35,251 )

3.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353 849
專利費收入 340 –
租金收入 255 254
其他 1,761 1,233

3,709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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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虧損

營運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29,505 27,942

無形資產攤銷 – 2,145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2,556 1,840

6. 稅項

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並無在香港賺取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他地區應課

稅溢利的稅項，則根據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地區之現有法律、詮釋及常規，按其現行

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海外稅項及期內稅項支出 2,116 201

7. 重估儲備撥還

重估固定資產所產生之重估儲備，在本集團使用有關資產時變現，並按有系統之基準

直接撥往保留盈利。於前期變現之數額，乃按該項資產重估滾存數額計算之折舊與按

其原來成本計算之折舊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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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淨虧損港幣33,015,000元（二零零一年：淨虧損港

幣35,25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514,307,798股（二零零一年：因供

股重新列賬為364,575,655股）計算。股數經調整以反映期內進行之配發紅股。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並無出現令

每股虧損攤薄之事項，故並無為該兩段期間計算每股攤薄虧損。

9.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咭銷售外，本集團在正常情況下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60天信貸期。

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天 31,478 26,170

31－60天 11,331 14,320

61－90天 440 370

逾90天 722 252

總計 43,971 41,112

10. 應付賬款及應計賬項

在應付賬款及應計賬項內，已包括應付貿易賬款結餘港幣130,396,000元（二零零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0,911,000元）。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天 99,034 40,391

31－60天 27,706 1,939

61－90天 2,025 3,352

逾90天 1,631 5,229

總計 130,396 5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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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股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00,000,000股）
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1角 2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514,307,798股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11,446,239股）
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1角 51,431 41,145

(a)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藉增加額外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1角之股份，將法定股本由港幣100,000,000元增
至港幣200,000,000元，該等股份與本公司現已發行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地
位及權利。

(b)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按每持有四股現有股份可獲發一股紅股基準進
行之配發紅股，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一筆為數不超過港幣10,286,156元之款
項撥充資本，藉以向有權獲取紅股之股東配發102,861,559股入賬列作繳足股款
之紅股。該等紅股在各方面均與本公司現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及權利。

12.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主要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貨倉租金 (a) 620 620
辦公室租金 (b) 2,272 2,161

附註：

(a) 租金乃繳付予羅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羅氏國際」）（前稱「羅氏針織時裝有限
公司」）。本公司董事羅家聖先生（「羅先生」）實益擁有羅氏國際之股份權益。租
金乃參照租約生效時之市值租金而釐定。

(b) 租金乃繳付予澤城國際有限公司，羅先生實益擁有該公司之股份權益。於前期內，
租金乃繳付予壹安國際有限公司（「壹安」），羅先生實益擁有壹安之股份權益。
租金乃參照租約生效時之市值租金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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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立約：

購買固定資產 1,151 –

已批准惟尚未立約：

購買固定資產 258 –

1,409 –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代替公用設施及租用物業按金

所發出之銀行擔保書 4,250 4,581

自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始，本集團在訴訟方面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15. 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局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批准及授權發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為港幣714,592,000

元，較去年同期之港幣700,365,000元增加2%。期內，本集團積極拓展中國大陸市

場，其銷售額大幅增長直接帶動本集團整體營業額上升，而香港及新加坡市場的

銷售表現則出現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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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本集團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45.7%上升至46.7%，增長1個百分點是

來自本集團存貨撥備政策的改變，而引致期內存貨撥備減少港幣13,627,000元。

若撇除存貨撥備政策改變所帶來的影響，實得毛利率應較去年同期下跌0.9個百

分點。

隨着本集團台灣及中國大陸市場銷售網絡的擴展，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營運開支錄得港幣365,629,000元，相對去年同期的港幣355,845,000元

增加2.7%。

期內，亞洲地區（中國大陸除外）的經濟持續不景，加上本集團推出的產品欠缺吸

引力，未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突圍而出，導致本集團期內錄得股東應佔淨虧損

港幣33,015,000元，而去年同期的淨虧損則為港幣35,251,000元。

為扭轉以上困境，本集團即時調整產品策略以重奪市場佔有率。

此外，本集團致力削減成本，包括精簡運作流程，及廣泛應用資訊科技以建立更

具效率的系統。本集團繼續積極加強人力資源培訓，除深化前線員工的培訓課程

外，更訂下計劃為管理層及高級員工制定一系列培訓課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擴展中國大陸的業務，錄得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高出一

倍。繼擴展bossini品牌的業務，本集團進一步針對中國大陸消費市場，於二零零二

年九月二十一日推出全新休閒服裝品牌SPARKLE。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SPARKLE的店舖數目已達39間。

由於SPARKLE品牌屬新投資項目且仍處於起步階段，本集團期間錄得較大的開

支，並出現港幣4,457,000元的營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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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預計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六個月內，香港的零售市道將持續放緩，受失業

率高企、地產市道不景氣所影響，顧客將持更審慎的消費態度。面對如此困難的

經濟環境，本集團將保持現有33間店舖的業務規模。本集團亦將尋求各個渠道以

提升每間店舖的生產力，並透過具成效的直接市場推廣及促銷活動，刺激顧客的

購買慾。

在建立廣泛的銷售網絡後，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休閒服裝市場的地位更為穩固。擴

展bossini品牌網絡仍為本集團未來的發展重點。本集團預期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底，

中國大陸的直接管理店舖數目將由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的165間微升至175間，

而特許經銷店舖則可望由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的 128間增至 180間。至於

SPARKLE品牌方面，本集團將積極加快擴展步伐，目標是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底在

各地開設約70間直接管理店舖，並取得約港幣120,000,000元的銷售額。

鑑於台灣經濟仍然呆滯，市場競爭劇烈，本集團將改善產品組合及實施連串促銷

活動，以增加銷售收益。

雖然新加坡的經營環境尚存在不明朗因素，但下半年的銷售額卻可望有所改善。

總括而言，本集團將繼續持審慎態度經營業務，同時推行各項成本控制措施，及

提升運作效益。管理層有信心下半年的業績將較上半年為佳。

供股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本集團透過供股所得的款項為港幣62,200,000元，其中約港

幣33,000,000元已用於擴展中國大陸的業務，而港幣12,000,000元則用作本集團

的一般營運資金，餘款約港幣17,000,000元暫存於銀行，並將按計劃於下半年用

作發展中國大陸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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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除於二零零二年三月透過供股所得之港幣62,200,000元款項外，本集團期內仍以

內部資金、銀行借貸及出入口信貸額為業務發展提供所需資金。

隨着本集團增加投資中國大陸市場，加上亞洲其他市場的業務表現未如理想，以

及受到季節因素影響，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

上升至 1.21（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72），該比率是以總負債港幣

358,412,000元（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重新列賬為港幣237,334,000元），除

以股東權益總額港幣295,866,000元（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重新列賬為港幣

328,188,000元）計算。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下跌至1.52，

而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則為2.14。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銀行授予本集團的信貸總額為港幣356,345,000元（二

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65,845,000元）。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有足夠財政

資源供現時及預期來年業務發展所需。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澳門、中國大陸、新加坡及台灣共聘用

2,951名全職員工。旗下僱員薪酬乃按彼等之工作表現、經驗和業界常規而制定。

本集團亦提供僱員保險、退休計劃和花紅等員工福利。

董事擁有之股份權益

據本公司遵照證券（權益披露）條例（「權益披露條例」）第29條規定設置之登記

冊所載，本公司董事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持有本公司之股本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數

羅家聖先生 個人 324,302,34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

權益披露條例定義）之股本中擁有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董事購股權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作出任何安排，令本公司董事、彼等各自之

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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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擁有本公司10%或以上之股本權益，該等權

益乃遵照權益披露條例第16(1)條規定記錄於本公司保存之權益登記冊內。

姓名 股數

羅家聖先生 324,302,34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人士登記擁有按權益披露條例第16(1)條規定須予

記錄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查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審核、

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查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任何特定任期外，本公司並無董事獲悉任何資料

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並無遵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惟各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

重選連任。

承董事局命

主席

羅家聖

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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